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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叶榭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互助
基金工作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村、居民区、直属公司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

现将《叶榭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互助基金工作实施意

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3 年 11 月 24 日

叶府规〔2023〕1 号

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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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榭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互助
基金工作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提高叶榭镇村（居）民医疗保障水平，改变因病

致贫状况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，促进社会和谐，根据区府《关

于改善松江农民就医问题的若干意见》精神，结合叶榭镇实际

情况，切实考虑叶榭镇农村及非农户籍城镇居民群体大病就医

困难问题。现就叶榭镇大病互助基金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

见：

一、参加对象

每年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叶榭镇农村户籍居民（含其

外省市籍配偶）及在叶榭镇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养金并参

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非农户籍城镇居民。少儿学生及大学生

不在保障范围内。

二、筹资办法

实行个人缴费和镇财政补贴相结合，个人缴费资金不足部

分由镇财政全额负担。

三、登记缴费

（一）集中缴费时间

每年12月1日起截止到次年1月31日。集中缴费期内至户籍

所在地村居委会投保缴费。城乡居民医保新符合人员自城乡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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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医疗保险缴费后一月内至叶榭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投保

缴费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
（二）缴费标准

个人缴纳50元/人/年。集中缴费期内参加当年度城乡居民

医保且享受民政救助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减免的人员免收费用。

四、待遇享受

（一）待遇享受对象

缴纳镇大病互助基金的叶榭镇城乡居保人员。

（二）待遇享受范围

1、单张住院发票应报金额超过5000元以上的投保人员。

2、在本市二级三级医院门急诊就诊发票单张发票应报金额

大于100元，应报金额累计超过10000元以上的患有慢性疾病的

投保人员。属于城乡居保商保特殊病种报销的门急诊发票不设

金额限制。

3、私立康复医院医治发票不纳入报销范围。医保共济支付

的部分不纳入报销范围。

（三）基金支付标准

1、基金支付规范：住院医疗单次费用和年累计门急诊医疗

费用，扣除个人自费部分、医保统筹支付部分及各类其他补助

后按相应比例支付，基金年累计支付封顶100000元。

2、基金支付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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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发票纳入医保范围费用为5000元-20000元，基金支付

扣除各项后自负费用的30%。

（2）发票纳入医保范围费用为20001元-40000元，基金支

付扣除各项后自负费用的40%。

（3）发票纳入医保范围费用为40001元-60000元，基金支

付扣除各项后自负费用的50%。

（4）发票纳入医保范围费用为60000元以上，基金支付扣

除各项后自负费用的60%。

（5）凡参加商保的特殊病种发票可享受最高补偿比例60%。

（四）大病补助操作细则

1、补助办理时间：住院发票本年度内按每季度季结算一次，

门急诊发票每年度结算一次。投保人应及时提交当年度医疗费

用发票及其他必要材料。

2、纸质发票申请补助所需材料：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本人

银行卡复印件、发票原件、出院小结。报销门急诊发票需另外

提供当年度就医病史。如投保人患有特殊大病办理居保大病商

保报销的，需提供保险结算单和发票复印件。

3、电子发票申请补助所需材料：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本人

银行卡复印件、出院小结、电子发票打印件。凡提交的电子发

票需提供有无其他报销情况承诺和税务平台发票真实性查验情

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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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人已死亡的，继承人另需提供继承人身份证复印件、

继承人银行卡复印件、户口薄（首页及双方本人页）复印件或

关系证明、投保人死亡相关证明。

五、基金管理

叶榭镇大病互助基金收缴后，存入专项账户，在镇政府的

监管下，严格按照基金专项管理制度使用和管理。村居委对申

请补偿的人员资质、资料进行筛查后上报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

务中心对申请的补偿程序、手续、内容、金额等进行初审、核

算、复核，再由镇人民政府审批后将资金下拨到各投保人的账

户上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加强对城乡居保及镇大病互助基金工作的领导

全镇上下要深刻认识加强和完善城乡居保及镇大病互助基

金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

农村的战略高度出发，切实加强对镇大病互助基金运行管理。

（二）切实关心农村群众医疗保障

各级领导要加强对城乡居保及镇大病互助基金投保工作的

宣传和发动，切实关心农村群体的医疗保障，减少因病致贫状

况，摸清情况，掌握底数，做深做细工作，使城乡居保及大病

互助基金投保工作做到应保尽保。

（三）切实提供便捷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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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医保服务窗口、村（居）委会相关工作人员要切实履行

好职责，不断提高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，既要为投保人提供优

质、便捷、准确的服务，又要积极探索服务群众的新形势和新

途径，着力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。

七、本意见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。

八、本意见由叶榭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
叶榭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4 日印发


